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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家庭子女且年龄不超过 20 周岁的考生，可报名参加武汉警官

职业学院定向培养法院雇员制书记员高职单招。

二、招生院校、专业及计划

结合我省高校招生工作实际，2023 年开展高职单招的院校

（以下简称“招生院校”）、专业、招生计划及招生对象见附

件。高职单招招生计划纳入招生院校年度专科招生总计划。分

类别分专业招生计划在经审核的单招总计划内由各学校自行确

定。严禁超学校单招总计划数录取学生。

三、招生章程

各招生院校应根据本通知及相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科

学制定 2023 年高职单招工作章程，其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

确，表述规范。招生章程中应明确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办学

地点、招生专业、招生对象、报考办法、考试科目、考试时间

及地点、专业计划及调整规则、录取规则（含同分考生录取办

法）、技能拔尖人员优录政策、学费标准、学籍管理、奖贷助

补免措施、学历证书种类、联系方式以及其他须知等，经学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后在学校网

站上发布。

四、志愿填报

2023 年高职单招实行统一平台志愿填报。考生可在 3 月

17-20 日登录湖北省高职单招统一平台（网址：gz.e21.cn）确

认有关信息，选报院校及专业，每个考生限报 1所院校及最多

不超过 3个专业。考生在志愿填报前必须详尽阅读招生院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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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章程，了解各学校高职单招报名条件及考试、录取要求、培

养形式等政策。志愿填报结束后，由招生院校审核，审核合格

考生根据招生章程要求，到学校现场签订相关政策知晓承诺书

并缴费、领取准考证。资格审核工作贯穿考试招生录取全过程，

不符合报考要求的将取消录取资格。高职单招考试收费标准由

招生院校按有关规定执行，雇员制书记员高职单招不收取报名

费。

五、考试安排

考生须参加所报考院校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

试，考试总分 400 分，其中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各 200 分。文

化素质考试时间统一为 4月 1日上午 9：00 开始。取得中级（含

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中职毕业生，报考相关专业可

申请免予职业技能测试。退役士兵免予文化素质考试，只参加

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总分 400 分。雇员制书记

员高职单招考试安排由招生院校另行规定。各招生院校要参照

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制定考试组织方案，设置标准化考场，加

强对命题、制卷、试卷分发、运送、保管、组考、监考、阅卷、

登分等环节的管理，规范考务操作，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

安全和公平公正。考试期间，省教育厅将组织专人对考试进行

巡查。

六、招生录取

各招生院校按照高校招生政策有关规定、招生章程确定的

录取标准和规则，综合考虑招生计划、专业培养要求，依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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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分类确定拟录取名单。招生录取要严格执行

政策，不得随意调整录取分数线、录取规则、录取标准和拟录

取名单，不得擅自扩大和变更招生专业。拟录取名单在学校网

站上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公示信息保留到 2023 年 12 月底。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各招生院校按照省招办要求提交拟录取名

单，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办理录取手续。

凡被此次高职单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今年后续普通高

校招生统一高考、技能高考以及其他考试录取。未被录取的考

生但已报名参加统一高考或技能高考的仍可参加相应考试招

生。

七、有关要求

（一）落实责任。高职单招是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各地、各招生院校必须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严格管理，切实落实高职单招工作主体责任，确保平稳有序推

进。各招生院校主要负责同志是本校高职单招第一责任人，分

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

（二）规范操作。各地、各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

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23〕1 号）

文件要求，坚决落实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各项政策规定，规范

做好高职单招考试工作。具体招生考试工作要求按照《省教育

考试院关于做好湖北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工作的指导意

见》（鄂高考〔2018〕3 号）和《省招办关于做好湖北省高职

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鄂招办〔2017〕26 号）执行。




